2011年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邀请赛

2011 年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邀请赛规程
1、 主办单位：北京市密云县体育局
北京市密云县跆拳道协会
2、 承办单位：北京市密云县新世纪跆拳道学校

3、 协办单位：北京华新恒通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4、 支持单位：北京市跆拳道协会
                 北京市密云县旅游协会
                比赛时间： 2011年8月14—17日
5、 比赛地点:  北京市密云县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体育馆
六、参赛资格、比赛年龄及组别

全国各省市普通高校、中小学生、少年宫、文化宫、俱乐部、儿童中心等适龄青少年均可报名。
       甲组：1991年1月1 日 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乙组：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丙组：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生
七、赛制

（一）竞技比赛：个人单败淘汰赛。
（二）品势比赛：(个人、混双、团体)：
品势比赛分淘汰赛、决赛二个阶段进行。比赛品势内容在领队会议进行抽签，淘汰赛在第一指定品势中抽选一套品势进行比赛；决赛比赛在第二指定品势中抽选一套品势进行比赛。
八、竞赛组别及项目
（一）专业组竞技比赛：
 (1)甲组：1991年1月1 日 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男子
	52kg
	58kg
	65Kg
	73kg
	+73Kg

	女子
	48kg
	55Kg
	62Kg
	69kg
	+69Kg


  
 (2)乙组：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男子
	45kg
	50kg
	55kg
	60kg
	+60kg

	女子
	41kg
	46kg
	51kg
	56kg
	+56kg


（3）丙组：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生 　　
	男子
	30kg
	33kg
	36kg
	42kg
	48kg
	+48kg

	女子
	27kg
	30kg
	33kg
	39kg
	45kg
	+45kg


（二）业余组竞赛：
 1、甲组：1991年1月1 日 至1994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1） 男子甲组：50kg  54kg  58kg  62kg  67kg  72kg  76kg   ＋76kg

         （2）女子甲组　43kg  47kg  51kg  55kg  59kg  63kg  68kg  ＋68kg
2、乙组：1995年1月1日至1998年12月31日间出生的学生 
        （1）男子乙组：36 kg  40 kg  44 kg  48 kg  52 kg  56 kg  60 kg  64 kg  68 kg  
+68 kg 

          （2）女子乙组：33 kg  37 kg  41 kg  45 kg  49kg  53 kg  57 kg  61 kg  65 kg  

+65 kg  
  3丙组：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学生
（1） 男子丙组：30 kg  33 kg  36 kg  39 kg  42 kg  45 kg  48 kg  
51 kg  55 kg  +55 kg
（2） 女子丙组：27 kg  30 kg  33 kg  36 kg  39 kg  42 kg  45 kg  
48 kg  51 kg  +51 kg
（三）品势比赛 ：
1、个人比赛：分男、女组别
2、混双比赛：一男、一女组成.

3、团体比赛：分男、女组别，比赛队伍由3—5人组成。
4、参赛人数：每个组别每支参赛队伍不限；                      
5、品势内容：在领队会议上从指定品势中抽签决定竞赛品势；

	组别
	第一指定品势
(淘汰赛)
	第二指定品势
(决赛)

	高水平组
	高丽
	太白

	甲组
	太极6章
	太极8章

	乙组
	太极4章
	太极6章 

	丙组
	太极2章
	太极4章

	混双
	甲组
	太极6章
	太极8章

	
	乙组
	太极4章
	太极6章

	
	丙组
	太极2章
	太极4章

	团体

	甲组
	太极6章
	太极8章

	
	乙组
	太极4章
	太极6章

	
	丙组
	太极2章
	太极4章


九、参赛要求;

1、以中小学校、俱乐部为单位报名参赛；一个运动员可兼报竞技、品势个人比赛,如比赛时间上出现冲突，需自行解决。

2、报名的时候必须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学生如未办理第二代身份证，需提前2个月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

3、每单位各竞技项目每公斤级名额不限。

十、竞赛办法：
1、 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新审定的《跆拳道竞技和品势竞赛规则》。

2、 品势个人比赛先采用单败淘汰赛每组取出前八名进入决赛，再采用裁判打分制，排出名次，若人数不足8人时，则直接进入决赛。
3、 混双，团体全部采用打分制
4、 竞技个人比赛预赛每场均为两局，每局2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决赛每场3局，每局2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运动员自备道服及个人护具（护腿、护臂、护裆、手套、护齿），头盔、护身由大会统一提供。禁止佩带任何饰物上场比赛。竞技比赛若各组各级别报名参赛人数不足4人时，将不进行比赛，或做适当调整。

5、 个人（竞技、品势）比赛成绩纳入各组团体总分（男，女合计）。

6、 召开赛前领队会（竞技、品势个人赛的抽签和布置有关事宜，品势个人比赛的抽签提前完成），各参赛队的领队或代表必须准时参加。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单项比赛（竞技、品势）均录取前8名。专业组竞技比赛第一名，奖励时尚MP5一台；第二名奖励时尚MP3一台；第三名，奖励道服一套，并颁发奖牌和证书，以下名次均颁发荣誉证书；品势比赛前三名颁发奖牌证书，以下名次均颁发荣誉证书。业余组竞技前三名颁发奖牌及证书，以下名次均颁发荣誉证书。
2、团体总分：专业组录取团体总分前3名，团体第一名奖金人民币5000元，团体第二名奖金人民币3000元，团体第三名奖金人民币2000元，并颁发奖杯和证书，业余组前三名只颁发奖牌证书。积分办法如下：
 (1)、集体项目比赛，前6名积分依次为14、12、10、8、6、4；

（2）、个人项目比赛，前8名积分依次为10、8、5.5、5.5、2.5、2.5、2.5、2.5
（3）、以上积分相加为团体总分。

（4）、若总分相等，则按在个人比赛中，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的多少，多者列前。
3、设团体：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组织奖。

4、评选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奖。
5、个人竞技、个人品势、团体品势，均纳入各组团体总分（男女合计）。

十二、运动员资格审查处理及报名事宜

1、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3人，队医1人。运动员不得越级越组参赛，每单位个人竞技项目每公斤级名额不限。

2、相关报名表、安全协议书、保险申请表到密云新世纪跆拳道学校网站（www.xsjtqd.com）下载；并将填写好的报名表E-mail至xsjtqd2001@yahoo.cn，标题请注明单位及“跆拳道比赛报名”字样。
3、参赛运动员须交近期免冠1寸照片两张，领队及教练交近期免冠1寸照1张。

4、报名时查验参赛运动员身份证原件、户籍卡原件，并提交身份证、户籍卡复印件存档备查。
5、参加竞技比赛的运动员，由监护人在安全协议上签字，意外伤害保险由大会统一办理。如出现意外伤害，组委会将采取必要措施，但不承担法律责任。保险申请表需详细认真填写，所有报名手续不全者，一律不能参加比赛，如不符合大会要求者，后果自负。
6、如发现冒名顶替、以大打小、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该运动员的所有成绩，情节严重者取消全队成绩，追回奖品。罚金3000元至5000元，并在大会上公开通报。

7、如对比赛结果有疑义，须以书面形式，在赛后10分钟内，向仲裁委员会投诉，并交投诉费1000元。
8、报名方法及时间：2011年6月22日至8月10日
于2011年8月10日前（以当地邮戳为准）将报名表、安全协议书、保险申请表，各一份及运动员1寸同版彩色照片4张一起寄至：

     北京市密云县新南路34号（密云农机公司院内大楼三层313室）
    邮编：101500    收件人：王海佩
并在信封上注明“跆拳道比赛报名”字样，逾期不予受理，

同时将报名表与需要订返程车票的登记表电子版发送至 xsjtqd2001@yahoo.cn；报名后各队不得更换参赛级别和运动员。

咨询电话：

69097865、69054683、15901134006、13716994511  王海佩 李景富
9、报到时间、离会时间、报到地点：
报到时间：2011年8月14日
  离会时间：2011年8月17日
报到地点：北京市密云县新南路34号（密云农机公司院内大楼三层313室）

10、领队会、称重时间：2011年8月14日
十三、经费

1、 报名费：个人竞技每人150元，其中含保险费用；
   个人品势每人100元，团体项目每队200。
2、食宿费：每人每天170元。
十四、其他规定

1、运动员不得穿着带中国（含英文标识CHINA）
的道服或带有它国国旗的道服比赛；

2、参赛运动员道服上的所有标识须大赛组委会审查后方可使用；

十五、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由大会协商确定。其中，裁判员将从北京市各区县中小学校内体育老师（跆拳道教练）进行统一培训和选派，经考试合格且成绩优异者，选入全国青少年邀请赛裁判组，每年全国青少年邀请赛优先调用。
十六、禁止使用违禁药品。

十七、未尽事宜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二0一 一年六月十日
关于举办本次比赛裁判员、教练员培训通知

各跆拳道专业队、俱乐部：

为推动跆拳道运动发展，加强跆拳道裁判队伍建设，掌握最新竞赛规则，使本次比赛更为公平、公正的进行，特举办本次跆拳道裁判员培训班。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时间：2011年8月11日——8月14日

2、 地点：北京市密云县

3、 参加人员：

        （一）、各专业队、俱乐部推荐2—3人参加本次学习培训，并根据考试情况择优选派担任本次比赛裁判工作。
        （二）、参加培训班裁判员通过考试者，根据成绩和条件申报裁判员等级证书

        （三）、条件：

         1、热爱跆拳道运动；

         2、身体健康、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敏捷、反应迅速；

         3、能长期从事裁判员工作；

         4、自备跆拳道道服、道鞋。

     四、   培训考核标准：

        （一）文化理论30%（规则、裁判法）

        （二）手势考试30%（执裁手势、口语）

        （三）比赛实践40%

     五、    经费

        （一）参加培训班食宿费每人每天150元；

        （二）凡根据选派担任本次全国邀请赛裁判工作人员，比赛当天食宿费由赛会承担；
        （三）参加培训班学员每人交纳培训费1000元

     六、     报名和报到

        （一）参加培训人员将报名表8月5日前发送到邮箱whp2001@126.com
        （二）凡需道服、道鞋者请在报名表内注明尺寸（费用自理）

        （三）8月11日下午6点前到北京市密云县跆拳道协会报到

        （四）联系人：王海佩    电话：15901134006    69097865
安全协议书（参赛者声明）

本协议书每个运动员一份，复印有效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2011年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邀请赛。在此已经清楚了解并同意比赛组委会对报名参赛的各项要求，特别是对报名参赛者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方面的要求，并确认自身情况完全符合参加比赛的各项要求，保证在参赛过程中服从裁判和赛事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指挥。本人对参赛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和意外已做了审慎地评估，决定办理人身伤害保险，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协议
参赛人签字：                       参赛单位盖章：
家长签字：                          教练员签字：
                                密云县跆拳道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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